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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于 2017年 11月

13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

于 2017 年 11 月 7 日起以专人送出方式、电子邮件方式及传真方式通知全体董

事和监事。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11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11 人。本

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经各位董事的认真审议和表决，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营口市城市污水处理 PPP 项目的议案》；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中联环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自来水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以及南昌绿源给排水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在营口市城市污

水处理PPP项目的中标候选人名单中排名第一。 

营口市城市污水处理PPP项目包括存量转让和增量建设特许经营两部分内容： 

⑴存量情况：营口排水公司下辖东部污水处理厂（以下简称“东厂”）、西

部污水处理厂（以下简称“西厂”）及输配所等基层单位，设计总日处理污水能

力为 20 万立方米。营口排水公司负责管理运行市区 13座（6座代管）污水提升

泵站，兼负营口市主城区末端的汛期雨水强排工作，同时负责管理与污水处理厂

配套建设的城市污水收集暗渠、管线 72公里。其下辖的东厂污水处理能力为 10

万立方米/日，西厂污水处理能力为 10万立方米/日，两个污水处理厂实际处理



污水约为 18万立方米/日；东厂、西厂采用“改良 A²/O”工艺，均执行国家一

级 A排放标准。此外，营口排水公司再生水供应能力为 5万吨/日，平均中水再

利用供应水量为 1.67 万立方米/日。 

⑵增量情况：为适应营口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根据城市发展规划和

营口市委、市政府的发展战略目标，拟在营口市北部投资建设虎庄河、北五两个

污水处理站，两个污水处理站设计日处理污水能力均为 1万立方米，建设期为 1

年,采用 A²/O+MBR生化处理工艺(地下式)，处理标准为一级 A标准，工程总投资

为 13087.15 万元（以增量项目决算为准）。 

该项目采取特许经营方式进行运营，中选社会资本方独资在营口市组建项目

公司，并获得政府授予的特许经营权，特许经营期限为 30 年（含增量项目建设

期），项目公司须按招标文件要求负责项目的投融资、建设增量、运营维护，并

在特许经营期届满后无偿将项目设施移交给营口市人民政府或其指定单位，产生

的相关费用全部由项目公司承担。 

如果该项目中标，公司将对该项目进行投资并授权相关管理层进行商务谈判

并签订正式合同。 

（其中：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需提交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增加 2017 年度向商业银行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将向商业银行增加申请 2017 年度综合授信总额共计为人民币 105,000

万元，具体借款以实际发生为准。为便于银行借款具体业务的办理，公司授权

管理层与相关银行签署融资文件及办理相关手续。 

（其中：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需提交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额度为

人民币壹亿万元整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四位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无异

议独立意见。（公司对外担保公告将在签署《担保合同》后另行公告。） 

（其中：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定于 2017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三）下午 14:30 在本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 

（其中：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